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93號

抗  告  人  傳邦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聖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王楫豐律師

            吳漢甡律師

            許英傑律師

相  對  人  鑽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文一  

代  理  人  劉維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選派檢查人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12月3

1日本院所為之113年度司更一字第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自民國107年10月8日起，繼續

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股份400股，約占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

數20,160股之1.984％。相對人係以出租廠房為其主要收入

來源，應無支出鉅額營業費用之必要，然相對人111年度營

業收入為新臺幣（下同）9,750,076元，營業費用為8,689,8

16元，比率顯然過高，又相對人自105年度起至110年度止，

營業費用率分別為89％、95％、91％、83％、93％、96％，

均高於不動產租賃同業利潤標準之費用率，相對人迄今仍拒

提出相關資料為說明。又前開財務報表之異常情況，抗告人

之法人董事代表曾於相對人112年5月12日董事會提出質疑，

卻未獲回應，嗣又委任律師於112年6月2日寄發台北長安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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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存證號碼001375號存證信函，請求相對人提出相關財務報

表、帳冊、傳票等資料，復於114年5月16日於相對人114年

度董事會中，請求相對人就前開質疑提出說明，均未獲置

理，本件應有檢查相對人財務真實狀況之必要等語。並聲

明：原裁定廢棄；聲請准予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106年

度至111年度止如附表所示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等語。

二、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入資相對人之時間點為107年10月8日，然抗告人聲請

檢查相對人之事項卻包含106年度之財務報表等資料，就抗

告人入資前相對人之財務報表等資料，應不准許抗告人選派

檢查人檢查之，抗告人主張不合於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

定。

　㈡抗告人自111年6月27日即當選為相對人公司之董事迄今，本

屆董事任期則為113年6月28日起至116年6月27日止，抗告人

本有查閱簿冊之權利及義務，竟怠於請求查閱相對人之業務

帳目及資產負債表，反而濫行聲請指派檢查人，使相對人及

其他股東付出龐大檢查費用，自有違誠信原則，並有權利濫

用之情形。

　㈢相對人自105年至112年間之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綜合

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等表冊，均經合格之

會計師簽證查核無誤，並經相對人分別提報於各年度股東常

會中供股東承認，抗告人亦已查閱之，顯見抗告人已知悉10

5年至112年間表冊之內容，並經股東會決議承認，堪認相對

人已提出抗告人所指之表冊，經會計師查核無誤，而屬真

正，並無抗告人所謂拒絕提出之情。

　㈣抗告人僅以相對人財務報表有龐大營業費用，即空言泛稱相

對人之經營有所異常，未提出證據資料證明所謂異常之關聯

性，又抗告人未具體指評相對人之經營對其股東有何不忠實

之情事，或具體說明有何虛偽作帳、隱匿財產或違反法令章

程等情事，難認已釋明有選派檢查人之理由及必要性，而有

擾亂公司正常營運之情形，而屬權利濫用。並聲明：抗告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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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

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

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

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110條第3項準用同法第245條

第1項定有明文。揆諸107年8月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11月1

日施行之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

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

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

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

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

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

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

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得依該條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

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

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

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

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保障股東之權

益。而因該項之檢查係以外力介入調查公司平常財務、業務

情況，其檢查權之行使對公司經營之影響不可謂不大，故僅

於聲請人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選派之必要時，法院始得准

許其聲請。又公司於必要時始選任檢查人，屬臨時之監督機

關，檢查人將其調查結果報告於其選任機關，藉以促動選任

機關採取善後行動或提供選任機關採取必要措施之前提要

件，自不得由檢查人恣意決定檢查之範圍。若僅憑特定時點

少數股東所選任之檢查人，行未來無窮盡帳務之檢查，自有

擾亂公司正常營運之虞，而有濫用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權利

之情形（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判決意旨參

照）。

　㈡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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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抗告人主張其自107年10月8日起持有相對人股份400股，約

占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20,160股之1.984％，為繼續6個月

以上，持有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有相對

人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3至3

74頁），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本院卷第329至330頁），堪

信為真實，已符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行使少數股東聲請

法院選派檢查人之身分要件，堪予認定。

　⒉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理由及必要性部分：

　⑴抗告人主張相對人係以出租廠房之租金為其主要收入來源，

應無支出鉅額營業費用之必要，然相對人自105至111年度之

營業費用卻高於不動產租賃之同業利潤標準之費用率，顯然

過高等語，然相對人所營事業並非僅有不動產租賃業，抗告

人僅以相對人105至111年度之營業費用高於不動產租賃之同

業利潤標準，主張相對人之財務及經營狀況有長期異常，因

此有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必要之情形，尚難謂已盡釋明之

責。

　⑵抗告人固然主張：抗告人業已於董事會、股東會對於財務報

表提出質疑，然相對人迄未提供相關財務報表、帳冊、傳票

等財務資料供查閱等語，惟相對人自105年至112年之營業報

告書、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等表冊，均經合格會計師簽

證，並經相對人分別提報於各年度股東會中供股東會查核無

誤，自難認相對人有隱匿財務報表之情形。又順得會計師事

務所嚴文良會計師對相對人107年度之財務報表、竹鈞會計

師事務所唐怡錚會計師對相對人108、109年度之財務報表、

奇聖會計師事務所蔡宗佩會計師對相對人110、111、112、1

13年度之財務報表，均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有上

開查核報告及奇聖會計師事務所112年9月21日函、114年11

月24日函附卷可查（見司字卷第193、272、273、294、29

5、316、317頁、本院卷第347至365、371頁），所謂無保留

意見，係指會計師認為受查公司之財務報表已足以允當表達

該公司之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且財務報表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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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均真實可信，堪認相對人107至113年度之財務報表，均已

提供確實之原始憑證供會計師進行查核，難認有何不實之

處。

　⑶再依據奇聖會計師事務所蔡宗佩會計師113年9月27日奇聖第

0000000號函記載：相對人112年度主要營業費用確為用人費

用（帳列薪資支出、保險費、伙食費、退休金、加班費、什

費）、律師費及與訴訟案件有關之他所會計師費（帳列勞務

費）、法院裁判費（帳列什費），合計約為1千餘萬等語

（見本院113年度司更一字第2號卷第115頁，下稱司更一字

卷），並參酌相對人與訴外人陳正夫等人間有訴訟案件逾90

件，需支出執行、律師等相關費用，亦有相關訴訟判決、司

法院裁判書系統資料、收據兼判決金額結算書、監察院函文

所附之調查意見等件在卷可稽（見司字卷第161至167、195

至206、215、399至495頁），堪認相對人所指營業費用包含

訴訟案件有關之支出，應非無據。

　⑷抗告人復主張：相對人財務報表固經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

之查核報告，然財務報表僅會表明會計科目，自不得僅以公

司提出財務報表即認為本件無選派檢查人之必要等語，惟相

對人於114年5月16日之董事會已交付113年度財務報表予抗

告人之法定代理人林聖峰表示意見，抗告人迄未釋明會計師

執行職務或財務報表認列之營業費用有何不法，審酌抗告人

僅空言相對人業務情況不明，但就相對人有何不法行為，未

釋明以實其說，尚難認此部分有為檢查之必要。至於抗告人

主張股東檢查之範圍不以股東加入後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

為限等語，本院既已認定抗告人聲請本院選派檢查人為無理

由，則其成為股東前之事務得否納入檢查範圍，應無審酌之

必要，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所檢附之理由及事證，均不足以釋明有由

檢查人檢查相對人業務帳務及財產情形之必要性，核與公司

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要件不符。原裁定駁

回其聲請，經核並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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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裁

定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悌愷

　　　　　　　　　　　　　　　　　　法　官　李宜娟

　　　　　　　　　　　　　　　　　　法　官　陳　馥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王峻彬

附表：

檢查範圍 檢查項目

業務帳目、財產情形 1.會計帳冊及憑證。

2.財產文件。

3.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

表、現金流量表。

4.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

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

簿表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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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93號
抗  告  人  傳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聖峰  




代  理  人  王楫豐律師
            吳漢甡律師
            許英傑律師
相  對  人  鑽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文一  
代  理  人  劉維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選派檢查人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本院所為之113年度司更一字第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自民國107年10月8日起，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股份400股，約占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20,160股之1.984％。相對人係以出租廠房為其主要收入來源，應無支出鉅額營業費用之必要，然相對人111年度營業收入為新臺幣（下同）9,750,076元，營業費用為8,689,816元，比率顯然過高，又相對人自105年度起至110年度止，營業費用率分別為89％、95％、91％、83％、93％、96％，均高於不動產租賃同業利潤標準之費用率，相對人迄今仍拒提出相關資料為說明。又前開財務報表之異常情況，抗告人之法人董事代表曾於相對人112年5月12日董事會提出質疑，卻未獲回應，嗣又委任律師於112年6月2日寄發台北長安郵局存證號碼001375號存證信函，請求相對人提出相關財務報表、帳冊、傳票等資料，復於114年5月16日於相對人114年度董事會中，請求相對人就前開質疑提出說明，均未獲置理，本件應有檢查相對人財務真實狀況之必要等語。並聲明：原裁定廢棄；聲請准予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106年度至111年度止如附表所示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等語。
二、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入資相對人之時間點為107年10月8日，然抗告人聲請檢查相對人之事項卻包含106年度之財務報表等資料，就抗告人入資前相對人之財務報表等資料，應不准許抗告人選派檢查人檢查之，抗告人主張不合於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
　㈡抗告人自111年6月27日即當選為相對人公司之董事迄今，本屆董事任期則為113年6月28日起至116年6月27日止，抗告人本有查閱簿冊之權利及義務，竟怠於請求查閱相對人之業務帳目及資產負債表，反而濫行聲請指派檢查人，使相對人及其他股東付出龐大檢查費用，自有違誠信原則，並有權利濫用之情形。
　㈢相對人自105年至112年間之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等表冊，均經合格之會計師簽證查核無誤，並經相對人分別提報於各年度股東常會中供股東承認，抗告人亦已查閱之，顯見抗告人已知悉105年至112年間表冊之內容，並經股東會決議承認，堪認相對人已提出抗告人所指之表冊，經會計師查核無誤，而屬真正，並無抗告人所謂拒絕提出之情。
　㈣抗告人僅以相對人財務報表有龐大營業費用，即空言泛稱相對人之經營有所異常，未提出證據資料證明所謂異常之關聯性，又抗告人未具體指評相對人之經營對其股東有何不忠實之情事，或具體說明有何虛偽作帳、隱匿財產或違反法令章程等情事，難認已釋明有選派檢查人之理由及必要性，而有擾亂公司正常營運之情形，而屬權利濫用。並聲明：抗告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110條第3項準用同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揆諸107年8月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11月1日施行之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得依該條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保障股東之權益。而因該項之檢查係以外力介入調查公司平常財務、業務情況，其檢查權之行使對公司經營之影響不可謂不大，故僅於聲請人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選派之必要時，法院始得准許其聲請。又公司於必要時始選任檢查人，屬臨時之監督機關，檢查人將其調查結果報告於其選任機關，藉以促動選任機關採取善後行動或提供選任機關採取必要措施之前提要件，自不得由檢查人恣意決定檢查之範圍。若僅憑特定時點少數股東所選任之檢查人，行未來無窮盡帳務之檢查，自有擾亂公司正常營運之虞，而有濫用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權利之情形（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
　⒈抗告人主張其自107年10月8日起持有相對人股份400股，約占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20,160股之1.984％，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有相對人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3至374頁），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本院卷第329至330頁），堪信為真實，已符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行使少數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身分要件，堪予認定。
　⒉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理由及必要性部分：
　⑴抗告人主張相對人係以出租廠房之租金為其主要收入來源，應無支出鉅額營業費用之必要，然相對人自105至111年度之營業費用卻高於不動產租賃之同業利潤標準之費用率，顯然過高等語，然相對人所營事業並非僅有不動產租賃業，抗告人僅以相對人105至111年度之營業費用高於不動產租賃之同業利潤標準，主張相對人之財務及經營狀況有長期異常，因此有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必要之情形，尚難謂已盡釋明之責。
　⑵抗告人固然主張：抗告人業已於董事會、股東會對於財務報表提出質疑，然相對人迄未提供相關財務報表、帳冊、傳票等財務資料供查閱等語，惟相對人自105年至112年之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等表冊，均經合格會計師簽證，並經相對人分別提報於各年度股東會中供股東會查核無誤，自難認相對人有隱匿財務報表之情形。又順得會計師事務所嚴文良會計師對相對人107年度之財務報表、竹鈞會計師事務所唐怡錚會計師對相對人108、109年度之財務報表、奇聖會計師事務所蔡宗佩會計師對相對人110、111、112、113年度之財務報表，均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有上開查核報告及奇聖會計師事務所112年9月21日函、114年11月24日函附卷可查（見司字卷第193、272、273、294、295、316、317頁、本院卷第347至365、371頁），所謂無保留意見，係指會計師認為受查公司之財務報表已足以允當表達該公司之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且財務報表之數據均真實可信，堪認相對人107至113年度之財務報表，均已提供確實之原始憑證供會計師進行查核，難認有何不實之處。
　⑶再依據奇聖會計師事務所蔡宗佩會計師113年9月27日奇聖第0000000號函記載：相對人112年度主要營業費用確為用人費用（帳列薪資支出、保險費、伙食費、退休金、加班費、什費）、律師費及與訴訟案件有關之他所會計師費（帳列勞務費）、法院裁判費（帳列什費），合計約為1千餘萬等語（見本院113年度司更一字第2號卷第115頁，下稱司更一字卷），並參酌相對人與訴外人陳正夫等人間有訴訟案件逾90件，需支出執行、律師等相關費用，亦有相關訴訟判決、司法院裁判書系統資料、收據兼判決金額結算書、監察院函文所附之調查意見等件在卷可稽（見司字卷第161至167、195至206、215、399至495頁），堪認相對人所指營業費用包含訴訟案件有關之支出，應非無據。
　⑷抗告人復主張：相對人財務報表固經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然財務報表僅會表明會計科目，自不得僅以公司提出財務報表即認為本件無選派檢查人之必要等語，惟相對人於114年5月16日之董事會已交付113年度財務報表予抗告人之法定代理人林聖峰表示意見，抗告人迄未釋明會計師執行職務或財務報表認列之營業費用有何不法，審酌抗告人僅空言相對人業務情況不明，但就相對人有何不法行為，未釋明以實其說，尚難認此部分有為檢查之必要。至於抗告人主張股東檢查之範圍不以股東加入後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為限等語，本院既已認定抗告人聲請本院選派檢查人為無理由，則其成為股東前之事務得否納入檢查範圍，應無審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所檢附之理由及事證，均不足以釋明有由檢查人檢查相對人業務帳務及財產情形之必要性，核與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要件不符。原裁定駁回其聲請，經核並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裁定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悌愷
　　　　　　　　　　　　　　　　　　法　官　李宜娟
　　　　　　　　　　　　　　　　　　法　官　陳　馥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王峻彬
附表：
		檢查範圍

		檢查項目



		業務帳目、財產情形

		1.會計帳冊及憑證。
2.財產文件。
3.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
4.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93號

抗  告  人  傳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聖峰  





代  理  人  王楫豐律師

            吳漢甡律師

            許英傑律師

相  對  人  鑽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文一  

代  理  人  劉維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選派檢查人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12月3

1日本院所為之113年度司更一字第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自民國107年10月8日起，繼續

    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股份400股，約占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

    數20,160股之1.984％。相對人係以出租廠房為其主要收入來

    源，應無支出鉅額營業費用之必要，然相對人111年度營業

    收入為新臺幣（下同）9,750,076元，營業費用為8,689,816

    元，比率顯然過高，又相對人自105年度起至110年度止，營

    業費用率分別為89％、95％、91％、83％、93％、96％，均高於不

    動產租賃同業利潤標準之費用率，相對人迄今仍拒提出相關

    資料為說明。又前開財務報表之異常情況，抗告人之法人董

    事代表曾於相對人112年5月12日董事會提出質疑，卻未獲回

    應，嗣又委任律師於112年6月2日寄發台北長安郵局存證號

    碼001375號存證信函，請求相對人提出相關財務報表、帳冊

    、傳票等資料，復於114年5月16日於相對人114年度董事會

    中，請求相對人就前開質疑提出說明，均未獲置理，本件應

    有檢查相對人財務真實狀況之必要等語。並聲明：原裁定廢

    棄；聲請准予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106年度至111年度止

    如附表所示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等語。

二、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入資相對人之時間點為107年10月8日，然抗告人聲請

    檢查相對人之事項卻包含106年度之財務報表等資料，就抗

    告人入資前相對人之財務報表等資料，應不准許抗告人選派

    檢查人檢查之，抗告人主張不合於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

    。

　㈡抗告人自111年6月27日即當選為相對人公司之董事迄今，本

    屆董事任期則為113年6月28日起至116年6月27日止，抗告人

    本有查閱簿冊之權利及義務，竟怠於請求查閱相對人之業務

    帳目及資產負債表，反而濫行聲請指派檢查人，使相對人及

    其他股東付出龐大檢查費用，自有違誠信原則，並有權利濫

    用之情形。

　㈢相對人自105年至112年間之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綜合

    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等表冊，均經合格之

    會計師簽證查核無誤，並經相對人分別提報於各年度股東常

    會中供股東承認，抗告人亦已查閱之，顯見抗告人已知悉10

    5年至112年間表冊之內容，並經股東會決議承認，堪認相對

    人已提出抗告人所指之表冊，經會計師查核無誤，而屬真正

    ，並無抗告人所謂拒絕提出之情。

　㈣抗告人僅以相對人財務報表有龐大營業費用，即空言泛稱相

    對人之經營有所異常，未提出證據資料證明所謂異常之關聯

    性，又抗告人未具體指評相對人之經營對其股東有何不忠實

    之情事，或具體說明有何虛偽作帳、隱匿財產或違反法令章

    程等情事，難認已釋明有選派檢查人之理由及必要性，而有

    擾亂公司正常營運之情形，而屬權利濫用。並聲明：抗告駁

    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檢

    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

    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

    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110條第3項準用同法第245條第1

    項定有明文。揆諸107年8月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11月1日施

    行之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

    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

    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

    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

    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

    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

    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

    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得依該條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

    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

    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

    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

    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保障股東之權益。

    而因該項之檢查係以外力介入調查公司平常財務、業務情況

    ，其檢查權之行使對公司經營之影響不可謂不大，故僅於聲

    請人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選派之必要時，法院始得准許其

    聲請。又公司於必要時始選任檢查人，屬臨時之監督機關，

    檢查人將其調查結果報告於其選任機關，藉以促動選任機關

    採取善後行動或提供選任機關採取必要措施之前提要件，自

    不得由檢查人恣意決定檢查之範圍。若僅憑特定時點少數股

    東所選任之檢查人，行未來無窮盡帳務之檢查，自有擾亂公

    司正常營運之虞，而有濫用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權利之情形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

　⒈抗告人主張其自107年10月8日起持有相對人股份400股，約占

    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20,160股之1.984％，為繼續6個月以

    上，持有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有相對人之

    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3至374頁

    ），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本院卷第329至330頁），堪信為

    真實，已符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行使少數股東聲請法院

    選派檢查人之身分要件，堪予認定。

　⒉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理由及必要性部分：

　⑴抗告人主張相對人係以出租廠房之租金為其主要收入來源，應無支出鉅額營業費用之必要，然相對人自105至111年度之營業費用卻高於不動產租賃之同業利潤標準之費用率，顯然過高等語，然相對人所營事業並非僅有不動產租賃業，抗告人僅以相對人105至111年度之營業費用高於不動產租賃之同業利潤標準，主張相對人之財務及經營狀況有長期異常，因此有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必要之情形，尚難謂已盡釋明之責。

　⑵抗告人固然主張：抗告人業已於董事會、股東會對於財務報表提出質疑，然相對人迄未提供相關財務報表、帳冊、傳票等財務資料供查閱等語，惟相對人自105年至112年之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等表冊，均經合格會計師簽證，並經相對人分別提報於各年度股東會中供股東會查核無誤，自難認相對人有隱匿財務報表之情形。又順得會計師事務所嚴文良會計師對相對人107年度之財務報表、竹鈞會計師事務所唐怡錚會計師對相對人108、109年度之財務報表、奇聖會計師事務所蔡宗佩會計師對相對人110、111、112、113年度之財務報表，均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有上開查核報告及奇聖會計師事務所112年9月21日函、114年11月24日函附卷可查（見司字卷第193、272、273、294、295、316、317頁、本院卷第347至365、371頁），所謂無保留意見，係指會計師認為受查公司之財務報表已足以允當表達該公司之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且財務報表之數據均真實可信，堪認相對人107至113年度之財務報表，均已提供確實之原始憑證供會計師進行查核，難認有何不實之處。

　⑶再依據奇聖會計師事務所蔡宗佩會計師113年9月27日奇聖第0000000號函記載：相對人112年度主要營業費用確為用人費用（帳列薪資支出、保險費、伙食費、退休金、加班費、什費）、律師費及與訴訟案件有關之他所會計師費（帳列勞務費）、法院裁判費（帳列什費），合計約為1千餘萬等語（見本院113年度司更一字第2號卷第115頁，下稱司更一字卷），並參酌相對人與訴外人陳正夫等人間有訴訟案件逾90件，需支出執行、律師等相關費用，亦有相關訴訟判決、司法院裁判書系統資料、收據兼判決金額結算書、監察院函文所附之調查意見等件在卷可稽（見司字卷第161至167、195至206、215、399至495頁），堪認相對人所指營業費用包含訴訟案件有關之支出，應非無據。

　⑷抗告人復主張：相對人財務報表固經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

    之查核報告，然財務報表僅會表明會計科目，自不得僅以公

    司提出財務報表即認為本件無選派檢查人之必要等語，惟相

    對人於114年5月16日之董事會已交付113年度財務報表予抗

    告人之法定代理人林聖峰表示意見，抗告人迄未釋明會計師

    執行職務或財務報表認列之營業費用有何不法，審酌抗告人

    僅空言相對人業務情況不明，但就相對人有何不法行為，未

    釋明以實其說，尚難認此部分有為檢查之必要。至於抗告人

    主張股東檢查之範圍不以股東加入後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

    為限等語，本院既已認定抗告人聲請本院選派檢查人為無理

    由，則其成為股東前之事務得否納入檢查範圍，應無審酌之

    必要，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所檢附之理由及事證，均不足以釋明有由

    檢查人檢查相對人業務帳務及財產情形之必要性，核與公司

    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要件不符。原裁定駁

    回其聲請，經核並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

    廢棄，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裁

    定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悌愷

　　　　　　　　　　　　　　　　　　法　官　李宜娟

　　　　　　　　　　　　　　　　　　法　官　陳　馥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王峻彬

附表：

檢查範圍 檢查項目 業務帳目、財產情形 1.會計帳冊及憑證。 2.財產文件。 3.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 4.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93號
抗  告  人  傳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聖峰  




代  理  人  王楫豐律師
            吳漢甡律師
            許英傑律師
相  對  人  鑽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文一  
代  理  人  劉維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選派檢查人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本院所為之113年度司更一字第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自民國107年10月8日起，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股份400股，約占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20,160股之1.984％。相對人係以出租廠房為其主要收入來源，應無支出鉅額營業費用之必要，然相對人111年度營業收入為新臺幣（下同）9,750,076元，營業費用為8,689,816元，比率顯然過高，又相對人自105年度起至110年度止，營業費用率分別為89％、95％、91％、83％、93％、96％，均高於不動產租賃同業利潤標準之費用率，相對人迄今仍拒提出相關資料為說明。又前開財務報表之異常情況，抗告人之法人董事代表曾於相對人112年5月12日董事會提出質疑，卻未獲回應，嗣又委任律師於112年6月2日寄發台北長安郵局存證號碼001375號存證信函，請求相對人提出相關財務報表、帳冊、傳票等資料，復於114年5月16日於相對人114年度董事會中，請求相對人就前開質疑提出說明，均未獲置理，本件應有檢查相對人財務真實狀況之必要等語。並聲明：原裁定廢棄；聲請准予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106年度至111年度止如附表所示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等語。
二、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入資相對人之時間點為107年10月8日，然抗告人聲請檢查相對人之事項卻包含106年度之財務報表等資料，就抗告人入資前相對人之財務報表等資料，應不准許抗告人選派檢查人檢查之，抗告人主張不合於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
　㈡抗告人自111年6月27日即當選為相對人公司之董事迄今，本屆董事任期則為113年6月28日起至116年6月27日止，抗告人本有查閱簿冊之權利及義務，竟怠於請求查閱相對人之業務帳目及資產負債表，反而濫行聲請指派檢查人，使相對人及其他股東付出龐大檢查費用，自有違誠信原則，並有權利濫用之情形。
　㈢相對人自105年至112年間之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等表冊，均經合格之會計師簽證查核無誤，並經相對人分別提報於各年度股東常會中供股東承認，抗告人亦已查閱之，顯見抗告人已知悉105年至112年間表冊之內容，並經股東會決議承認，堪認相對人已提出抗告人所指之表冊，經會計師查核無誤，而屬真正，並無抗告人所謂拒絕提出之情。
　㈣抗告人僅以相對人財務報表有龐大營業費用，即空言泛稱相對人之經營有所異常，未提出證據資料證明所謂異常之關聯性，又抗告人未具體指評相對人之經營對其股東有何不忠實之情事，或具體說明有何虛偽作帳、隱匿財產或違反法令章程等情事，難認已釋明有選派檢查人之理由及必要性，而有擾亂公司正常營運之情形，而屬權利濫用。並聲明：抗告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110條第3項準用同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揆諸107年8月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11月1日施行之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得依該條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保障股東之權益。而因該項之檢查係以外力介入調查公司平常財務、業務情況，其檢查權之行使對公司經營之影響不可謂不大，故僅於聲請人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選派之必要時，法院始得准許其聲請。又公司於必要時始選任檢查人，屬臨時之監督機關，檢查人將其調查結果報告於其選任機關，藉以促動選任機關採取善後行動或提供選任機關採取必要措施之前提要件，自不得由檢查人恣意決定檢查之範圍。若僅憑特定時點少數股東所選任之檢查人，行未來無窮盡帳務之檢查，自有擾亂公司正常營運之虞，而有濫用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權利之情形（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
　⒈抗告人主張其自107年10月8日起持有相對人股份400股，約占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20,160股之1.984％，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有相對人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3至374頁），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本院卷第329至330頁），堪信為真實，已符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行使少數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身分要件，堪予認定。
　⒉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理由及必要性部分：
　⑴抗告人主張相對人係以出租廠房之租金為其主要收入來源，應無支出鉅額營業費用之必要，然相對人自105至111年度之營業費用卻高於不動產租賃之同業利潤標準之費用率，顯然過高等語，然相對人所營事業並非僅有不動產租賃業，抗告人僅以相對人105至111年度之營業費用高於不動產租賃之同業利潤標準，主張相對人之財務及經營狀況有長期異常，因此有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必要之情形，尚難謂已盡釋明之責。
　⑵抗告人固然主張：抗告人業已於董事會、股東會對於財務報表提出質疑，然相對人迄未提供相關財務報表、帳冊、傳票等財務資料供查閱等語，惟相對人自105年至112年之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等表冊，均經合格會計師簽證，並經相對人分別提報於各年度股東會中供股東會查核無誤，自難認相對人有隱匿財務報表之情形。又順得會計師事務所嚴文良會計師對相對人107年度之財務報表、竹鈞會計師事務所唐怡錚會計師對相對人108、109年度之財務報表、奇聖會計師事務所蔡宗佩會計師對相對人110、111、112、113年度之財務報表，均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有上開查核報告及奇聖會計師事務所112年9月21日函、114年11月24日函附卷可查（見司字卷第193、272、273、294、295、316、317頁、本院卷第347至365、371頁），所謂無保留意見，係指會計師認為受查公司之財務報表已足以允當表達該公司之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且財務報表之數據均真實可信，堪認相對人107至113年度之財務報表，均已提供確實之原始憑證供會計師進行查核，難認有何不實之處。
　⑶再依據奇聖會計師事務所蔡宗佩會計師113年9月27日奇聖第0000000號函記載：相對人112年度主要營業費用確為用人費用（帳列薪資支出、保險費、伙食費、退休金、加班費、什費）、律師費及與訴訟案件有關之他所會計師費（帳列勞務費）、法院裁判費（帳列什費），合計約為1千餘萬等語（見本院113年度司更一字第2號卷第115頁，下稱司更一字卷），並參酌相對人與訴外人陳正夫等人間有訴訟案件逾90件，需支出執行、律師等相關費用，亦有相關訴訟判決、司法院裁判書系統資料、收據兼判決金額結算書、監察院函文所附之調查意見等件在卷可稽（見司字卷第161至167、195至206、215、399至495頁），堪認相對人所指營業費用包含訴訟案件有關之支出，應非無據。
　⑷抗告人復主張：相對人財務報表固經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然財務報表僅會表明會計科目，自不得僅以公司提出財務報表即認為本件無選派檢查人之必要等語，惟相對人於114年5月16日之董事會已交付113年度財務報表予抗告人之法定代理人林聖峰表示意見，抗告人迄未釋明會計師執行職務或財務報表認列之營業費用有何不法，審酌抗告人僅空言相對人業務情況不明，但就相對人有何不法行為，未釋明以實其說，尚難認此部分有為檢查之必要。至於抗告人主張股東檢查之範圍不以股東加入後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為限等語，本院既已認定抗告人聲請本院選派檢查人為無理由，則其成為股東前之事務得否納入檢查範圍，應無審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所檢附之理由及事證，均不足以釋明有由檢查人檢查相對人業務帳務及財產情形之必要性，核與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要件不符。原裁定駁回其聲請，經核並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裁定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悌愷
　　　　　　　　　　　　　　　　　　法　官　李宜娟
　　　　　　　　　　　　　　　　　　法　官　陳　馥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王峻彬
附表：
		檢查範圍

		檢查項目



		業務帳目、財產情形

		1.會計帳冊及憑證。
2.財產文件。
3.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
4.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93號

抗  告  人  傳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聖峰  





代  理  人  王楫豐律師

            吳漢甡律師

            許英傑律師

相  對  人  鑽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文一  

代  理  人  劉維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選派檢查人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本院所為之113年度司更一字第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自民國107年10月8日起，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股份400股，約占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20,160股之1.984％。相對人係以出租廠房為其主要收入來源，應無支出鉅額營業費用之必要，然相對人111年度營業收入為新臺幣（下同）9,750,076元，營業費用為8,689,816元，比率顯然過高，又相對人自105年度起至110年度止，營業費用率分別為89％、95％、91％、83％、93％、96％，均高於不動產租賃同業利潤標準之費用率，相對人迄今仍拒提出相關資料為說明。又前開財務報表之異常情況，抗告人之法人董事代表曾於相對人112年5月12日董事會提出質疑，卻未獲回應，嗣又委任律師於112年6月2日寄發台北長安郵局存證號碼001375號存證信函，請求相對人提出相關財務報表、帳冊、傳票等資料，復於114年5月16日於相對人114年度董事會中，請求相對人就前開質疑提出說明，均未獲置理，本件應有檢查相對人財務真實狀況之必要等語。並聲明：原裁定廢棄；聲請准予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106年度至111年度止如附表所示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等語。

二、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入資相對人之時間點為107年10月8日，然抗告人聲請檢查相對人之事項卻包含106年度之財務報表等資料，就抗告人入資前相對人之財務報表等資料，應不准許抗告人選派檢查人檢查之，抗告人主張不合於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

　㈡抗告人自111年6月27日即當選為相對人公司之董事迄今，本屆董事任期則為113年6月28日起至116年6月27日止，抗告人本有查閱簿冊之權利及義務，竟怠於請求查閱相對人之業務帳目及資產負債表，反而濫行聲請指派檢查人，使相對人及其他股東付出龐大檢查費用，自有違誠信原則，並有權利濫用之情形。

　㈢相對人自105年至112年間之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等表冊，均經合格之會計師簽證查核無誤，並經相對人分別提報於各年度股東常會中供股東承認，抗告人亦已查閱之，顯見抗告人已知悉105年至112年間表冊之內容，並經股東會決議承認，堪認相對人已提出抗告人所指之表冊，經會計師查核無誤，而屬真正，並無抗告人所謂拒絕提出之情。

　㈣抗告人僅以相對人財務報表有龐大營業費用，即空言泛稱相對人之經營有所異常，未提出證據資料證明所謂異常之關聯性，又抗告人未具體指評相對人之經營對其股東有何不忠實之情事，或具體說明有何虛偽作帳、隱匿財產或違反法令章程等情事，難認已釋明有選派檢查人之理由及必要性，而有擾亂公司正常營運之情形，而屬權利濫用。並聲明：抗告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110條第3項準用同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揆諸107年8月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11月1日施行之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得依該條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保障股東之權益。而因該項之檢查係以外力介入調查公司平常財務、業務情況，其檢查權之行使對公司經營之影響不可謂不大，故僅於聲請人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選派之必要時，法院始得准許其聲請。又公司於必要時始選任檢查人，屬臨時之監督機關，檢查人將其調查結果報告於其選任機關，藉以促動選任機關採取善後行動或提供選任機關採取必要措施之前提要件，自不得由檢查人恣意決定檢查之範圍。若僅憑特定時點少數股東所選任之檢查人，行未來無窮盡帳務之檢查，自有擾亂公司正常營運之虞，而有濫用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權利之情形（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

　⒈抗告人主張其自107年10月8日起持有相對人股份400股，約占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20,160股之1.984％，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有相對人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3至374頁），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本院卷第329至330頁），堪信為真實，已符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行使少數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身分要件，堪予認定。

　⒉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理由及必要性部分：

　⑴抗告人主張相對人係以出租廠房之租金為其主要收入來源，應無支出鉅額營業費用之必要，然相對人自105至111年度之營業費用卻高於不動產租賃之同業利潤標準之費用率，顯然過高等語，然相對人所營事業並非僅有不動產租賃業，抗告人僅以相對人105至111年度之營業費用高於不動產租賃之同業利潤標準，主張相對人之財務及經營狀況有長期異常，因此有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必要之情形，尚難謂已盡釋明之責。

　⑵抗告人固然主張：抗告人業已於董事會、股東會對於財務報表提出質疑，然相對人迄未提供相關財務報表、帳冊、傳票等財務資料供查閱等語，惟相對人自105年至112年之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等表冊，均經合格會計師簽證，並經相對人分別提報於各年度股東會中供股東會查核無誤，自難認相對人有隱匿財務報表之情形。又順得會計師事務所嚴文良會計師對相對人107年度之財務報表、竹鈞會計師事務所唐怡錚會計師對相對人108、109年度之財務報表、奇聖會計師事務所蔡宗佩會計師對相對人110、111、112、113年度之財務報表，均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有上開查核報告及奇聖會計師事務所112年9月21日函、114年11月24日函附卷可查（見司字卷第193、272、273、294、295、316、317頁、本院卷第347至365、371頁），所謂無保留意見，係指會計師認為受查公司之財務報表已足以允當表達該公司之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且財務報表之數據均真實可信，堪認相對人107至113年度之財務報表，均已提供確實之原始憑證供會計師進行查核，難認有何不實之處。

　⑶再依據奇聖會計師事務所蔡宗佩會計師113年9月27日奇聖第0000000號函記載：相對人112年度主要營業費用確為用人費用（帳列薪資支出、保險費、伙食費、退休金、加班費、什費）、律師費及與訴訟案件有關之他所會計師費（帳列勞務費）、法院裁判費（帳列什費），合計約為1千餘萬等語（見本院113年度司更一字第2號卷第115頁，下稱司更一字卷），並參酌相對人與訴外人陳正夫等人間有訴訟案件逾90件，需支出執行、律師等相關費用，亦有相關訴訟判決、司法院裁判書系統資料、收據兼判決金額結算書、監察院函文所附之調查意見等件在卷可稽（見司字卷第161至167、195至206、215、399至495頁），堪認相對人所指營業費用包含訴訟案件有關之支出，應非無據。

　⑷抗告人復主張：相對人財務報表固經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然財務報表僅會表明會計科目，自不得僅以公司提出財務報表即認為本件無選派檢查人之必要等語，惟相對人於114年5月16日之董事會已交付113年度財務報表予抗告人之法定代理人林聖峰表示意見，抗告人迄未釋明會計師執行職務或財務報表認列之營業費用有何不法，審酌抗告人僅空言相對人業務情況不明，但就相對人有何不法行為，未釋明以實其說，尚難認此部分有為檢查之必要。至於抗告人主張股東檢查之範圍不以股東加入後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為限等語，本院既已認定抗告人聲請本院選派檢查人為無理由，則其成為股東前之事務得否納入檢查範圍，應無審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所檢附之理由及事證，均不足以釋明有由檢查人檢查相對人業務帳務及財產情形之必要性，核與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要件不符。原裁定駁回其聲請，經核並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裁定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悌愷

　　　　　　　　　　　　　　　　　　法　官　李宜娟

　　　　　　　　　　　　　　　　　　法　官　陳　馥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王峻彬

附表：

檢查範圍 檢查項目 業務帳目、財產情形 1.會計帳冊及憑證。 2.財產文件。 3.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 4.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 





